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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大东吴汽车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预计 2021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

（一） 预计情况 

单位：元 

关联交易类

别 
主要交易内容 

预计 2021 年

发生金额 

（2020）年与关联

方实际发生金额 

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

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

购 买 原 材

料、燃料和

动力、接受

劳务 

电力、自来水、租赁办

公及生产车间 

5,000,000 4,289,322.32 业务增长，租赁单价调

整。 

出售产品、

商品、提供

劳务 

无       

委托关联人

销售产品、

商品 

无       

接受关联人

委托代为销

售其产品、

商品 

无       

其他 财务支持 70,000,000 74,000,000 短期周转需求下降。 

合计 - 75,000,000 78,289,322.32 - 

 

 

（二） 基本情况 

1、关联方基本情况 

单位名称：浙江大东吴集团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30500146993658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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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地址：湖州市吴兴区三里桥路 685号 

法定代表人：吴淑英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资本：40,000.0000 万元 

经营范围：房地产开发。 工民建工程、通讯工程、电力工程、装饰工程、市政工

程、公路工程、古建筑工程、建筑防水工程、钢结构工程施工、安装；电脑工程、大楼

智能化工程设计、施工、安装；园林绿化工程施工；水泥制品、建筑幕墙、建筑门窗、

大理石材制作、安装、销售；户外广告及印刷品广告设计、制作、发布；房屋拆迁、物

业管理；钢模管板出租；通讯与建筑铁件、减水剂、净水剂、纺织品生产、销售。（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单位名称：浙江大东吴集团建设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30500753030298Y 

注册地址：湖州市吴兴区湖织大道 2599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蒙二虎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资本：100,000.0000 万元 

经营范围：工民建工程、通信工程、市政工程、装饰工程、钢结构工程、公路工程、

电力工程、古建筑工程、建筑防水工程、水利工程、房屋加固改造工程施工、安装。园

林绿化工程、园林养护工程、风景园林工程、造林工程、园林古建筑工程、水生植物和

水生花卉工程、园林景观水电工程的设计、施工、技术服务。管道疏通工程、管道检测

工程、管道修复工程施工、技术服务。水土保持、生态修复、生态环境保护产品的技术

开发。房屋拆迁。建筑幕墙、建筑门窗、大理石材制作、安装、销售。钢模管板出租。

机械设备出租。园林绿化工程施工。仓储。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设计开发、集成安装、

运行管理。房屋建筑工程设计。通讯器材及配件销售、建筑材料销售。（依法须经批准

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2、关联关系 

浙江大东吴集团有限公司、浙江大东吴集团建设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

人（吴仲清、吴淑英、吴仪英）控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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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审议情况 

（一） 表决和审议情况 

公司于 2021年 4 月 2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,关联董事吴淑英、吴仪英、

丁晓贤回避表决后，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不足半数，按照《公司章程》规定，本

议案直接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公司于 2021年 4月 21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,关联监事陈战英回避表决，

本议案以 2 票同意、0 票弃权、0票反对表决通过，按照《公司章程》规定，本议案尚

需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（二）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

 

三、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

（一）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

上述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公平、合理、自愿的原则，以市场公允价格定价，不偏离市

场独立第三方提供同类产品或服务的价格或收费标准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

的行为，不会导致公司对关联方形成依赖。 

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以下原则： 

1、有国家定价或执行国家规定的，依国家定价或执行国家规定； 

2、无国家定价的，则适用市场价格； 

3、无市场价格的，由双方协商确定价格。 

 

四、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

为确保公司长远规划及经营发展需求，公司与关联方浙江大东吴集团建设有限公司

签订租赁合同，合同期限十年，租用浙江大东吴集团建设有限公司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吴

兴区湖织大道 2599号大东吴园区内厂房及办公楼，同时向浙江大东吴集团建设有限公

司支付租金及水电费，交易价格公允，不涉及利益输送。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，2021

年度需继续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 5586万元，关联方湖州大东吴龙玺置业有限公司、

浙江大东吴集团有限公司吴仲清、曹美妹夫妇，共同为公司贷款无偿提供担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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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

目前公司办公经营场地短期内不会发生改变，向关联方租赁办公及生产厂房保证公

司正常运营，为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，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，是合理、

必要的。租赁价格严格按照关联交易定价原则执行，符合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不会

对公司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。 

关联方为公司提供短期流动资金，以及解决流动资金短缺，为公司贷款提供担保，

满足了公司的资金发展需求，稳定了公司日常经营需求及资金周转。 

 

六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经与会董事签字的《浙江大东吴汽车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

议》。 

 

浙江大东吴汽车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1年 4月 22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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